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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時報/2026/01/07 15:52 記者劉詠韻／台北報導
士林地檢署書記官林顥倫偷拍女同事，目前已判刑3年6月入獄，其任職贓物庫期間涉嫌監守自
盜、侵占應銷燬證物一案，士林地方法院審理後於今上午11時宣判，認為林多次利用職務之
便、竊取應報廢之扣押物，行為已構成貪污治罪條例之侵占公用財物罪，判處4年徒刑、褫奪公
權4年，全案可再上訴。

起訴書指出，林男自2021年3月起擔任士檢贓物庫書記官，負責保管及銷燬刑案扣押物，理應
恪遵職責、確保證物流向與處理程序合法無虞，卻屢次濫用職務權限，擅自侵占原應銷燬之證

物，包括手機、筆電及針孔攝影機等物品。

檢方調查，林男除侵占實體證物外，還曾未經授權，擅自取出妨害秘密案件中的記憶卡與偷拍

影像檔案，任意複製留存，使原本已受侵害的被害人隱私權再次遭受損害，犯罪手段與後果均

非輕微。

檢方痛斥，林男身為司法機關人員，明知證物管理制度之重要性，卻反覆實施侵占行為，顯見

法治觀念薄弱，且其行為不僅涉及財產法益，更動搖人民對司法體系公正與廉潔的信任，難認

有從輕量刑或宣告緩刑的理由。

去年11月開庭時，林男辯稱罹患「窺視症」，因衝動控制障礙才會犯罪，並稱已接受治療、衝動
消失，對行為深感懊悔。辯護人則主張，林男的行為應屬侵占非公有財物罪，且犯罪所得低於5
萬元，又已自白並繳回贓物，請求法院酌情減刑3次，並給予緩刑機會。

法官另就3次無故取得公務電腦或相關設備電磁紀錄罪部分，各判處有期徒刑8月，數罪併罰
後，合併應執行有期徒刑5年。

此外，林男涉及長期偷拍女同事與民眾部分，先前已另案依妨害秘密罪判處3年6月徒刑，目前
正在服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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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6/1/13 16:32
（中央社記者張榮祥台南13日電）台南市政府社會局約用人員陳姓女子，涉嫌勾結特約醫
療器材業者羅姓男子、黃姓女子，近5年詐領補助款逾新台幣5400萬元。台南地檢署今天
偵結起訴，請求台南地院量處適當之刑。

南檢今天指出，陳姓女子是社會局長期照顧管理中心約用人員，承辦長期照顧輔具購置及

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相關業務，得知衛生福利部照顧服務管理資訊平台系統和台南市

政府會計資訊管理系統未完整介接而存在無法勾稽比對，也無實際查核機制等漏洞。

陳女接著涉嫌勾結羅男、黃女製作虛偽不實的日期、買受人、品項、金額等內容文書及發

票憑證，再向社會局詐領長期照顧輔具購置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等相關補助款。

南檢統計，陳女等人於民國109年8月至114年5月，共詐領5407萬3174元，其中陳女分得
4953萬8963元，羅男分得215萬2508元，黃女分得238萬1703元。

全案送辦後，陳女所有現金110萬元，加上台幣、外幣金融帳戶存款等共3034萬117元，依
法發還台南市政府。另依法院裁定扣押陳女所有價值1131萬元的房屋、土地及查扣相當金
額保單、股票等，由法院認定價值與沒收。

陳女、黃女犯罪後自白犯罪，羅男僅坦承部分犯行；陳女則繳交或經查扣部分犯罪所得財

物，南檢請台南地方法院酌情量處適當之刑。（編輯：黃世雅）115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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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VBS新聞網/謝丹慈 焦漢文 的故事 2026/1/15
檳榔新危機浮現，專家呼籲嚴防加味檳榔流入市場。多年嚼食檳榔的杰哥分享，曾經一天花費高

達1000元購買檳榔，導致口腔黏膜受損，吃東西時感到疼痛不適。雖然他近期已戒除此習慣，
但市場上出現了新威脅——境外特殊口味檳榔，如咖啡檳榔、枸杞檳榔等產品，因其特殊口感可
能降低初次嘗試者的排斥感，增加上癮風險。專家擔憂在檳榔專法尚未完善的情況下，這類產品

容易透過網路銷售管道，讓青少年輕易取得。

 
曾經嚼食檳榔長達十五年的杰哥表示，他過去從早上睜開眼睛就開始咀嚼檳榔，直到晚上睡覺前

還在吃，導致嘴巴經常破皮。他每天花費在檳榔上的金額從300元到500元不等，最高時甚至接
近1000元。杰哥描述，因為口腔黏膜受損，吃冷熱酸辣等食物時會感到非常不舒服。雖然黏膜
恢復得快，但這種循環讓他持續嚼食檳榔，直到近期才成功戒除這個壞習慣。

目前檳榔健康危害防制法草案明確禁止未滿18歲者及孕婦嚼食檳榔，但專法仍在立法過程中。同
時，境外特殊口味檳榔已開始出現，杰哥指出這些檳榔咬起來的感覺與傳統檳榔不同，口感差很

多，且可以透過網路輕易購得，形成防制工作的漏洞。

台灣檳榔防治暨口腔癌防治聯盟成員莊麗真表示，這些添加了甜味劑、香料或其他口味的檳榔，

就像加味菸一樣，容易讓人跳過不舒服的門檻去嘗試。若第一次嘗試感覺良好，加上檳榔本身具

有成癮性，很容易讓人上癮。莊麗真進一步指出，檳榔在台灣的法律定位模糊，食安署不承認檳

榔是食品，導致管理困難。傳統檳榔的管理問題尚未解決，境外檳榔就已透過法律漏洞和網路銷

售進入市場。

 
雙和醫院耳鼻喉科醫師陳聰明強調，檳榔本身就是致癌物，添加物如果來源不明，可能還含有重

金屬等有害物質。他警告，檳榔的危害通常需要多年才會顯現，一個20多歲開始嚼檳榔的人，可
能在40多歲時才得口腔癌，此時正值家庭經濟支柱，影響整個家庭。若再加上抽菸、飲酒等不良
習慣，體內致癌物質會達到正常人的123倍以上。

目前在社福單位和政府努力下，台灣成人嚼檳率已降至6.6%，青少年嚼檳率不到1%。然而，專
家呼籲民眾遠離檳榔及其衍生產品，保護自身健康。

消費櫥窗

檳榔嚼食害人不淺!專家警告：加味檳榔誘青少年上癮風險高

圖/TV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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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鄭玉如／台北報導/三立新聞網 的故事/2025/12/27

不少人吃粥必配豆腐乳。營養功能醫學醫師劉博仁提到，豆腐乳被譽為「東方起司」，是

一種經過發酵的豆製品，更容易被人體吸收，發酵過程中會產生維生素B12，但鈉含量極

高，建議適量食用，選購大廠牌的產品，避免吃下一級致癌物「黃麴毒素」。

劉博仁在臉書粉專指出，豆腐乳是透過「毛黴菌」或「根黴菌」發酵而成的豆製品，大

豆蛋白經過發酵，被分解成小分子的胜肽與胺基酸，對於消化系統不好的人而言，比直

接吃黃豆更好消化。另外，豆腐乳在發酵過程中還會產生維生素B12，對純素食者是很珍

貴的營養來源，異黃酮活性也會提升，有助於抗氧化。

劉博仁表示，許多人看到豆腐乳製作過程長滿「毛」，就會聯想到發霉和毒素，不過「好

菌不等於壞菌」，只要是正規製程，使用經過篩選、純化的「毛黴菌」，就是安全的，若

是「原料受污染」如豆子發霉，或「雜菌污染」如環境不潔，可能長出黃麴黴菌，產生

被世界衛生組織列為一級致癌物的「黃麴毒素」，其耐高溫，煮熟也殺不死。

劉博仁提醒，別跟風在家自製「自製霉豆腐」，一般民眾難以控制長出來的是「好菌」還

是「產毒菌」。若想吃得安全，建議選購大廠牌，工業化生產有嚴格的菌種篩選與品管，

風險極低；避免購買來路不明的散裝品，如未標示的農家自製產品；最後是適量食用，

豆腐乳雖然含有營養，但鈉含量極高，高血壓與腎臟病友淺嚐即止。

消費櫥窗

台人愛吃「東方起司」! 醫揭「別買散裝」：恐吞一級致癌物

豆腐乳被譽為「東方起司」，含有營養且易吸收，但鈉含量高。（圖／三立資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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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小品

錢可通神？

唐代相國張延賞審理一件棘手的案子，必須儘速結案。

第一天看到桌上有張小帖子，寫著「錢三萬貫，不要過問此案。」張延

賞大怒，促限期結案。

第二天又有小帖子寫「錢五萬貫」張延賞更火，命令二日內結案。

到了第三天小帖子改為「錢十萬貫」。張延賞說：「十萬貫錢，是可以通

神的。」

於是停止審案。錢是否可以通神？其實全賴執事者的道德良知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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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宣導案例

低價搶標不合理 誠信履約要防弊

王達擔任山城縣鐵路管理局課員 ，為具法定職務權限公務員係負責該局採購管理及發

包驗收作業 。

該機關於 111 年辦理「山城號觀光火車整修」勞務採購標案時， 由 A 工程行負責人吳

進以低於底價得標， 該案並約定採分批驗收及核銷方式進行。 依契約 A 工程行須完成

9 9 年製山城號觀光火車車廂 3 輛的門窗膠條拆除換新工程， 但因市場上找不到適合尺

寸的膠條，如重新開模不但費時且修繕成本將大幅增加，以致遲遲未如期完成膠條更換

作業。

吳進為取得第 1 批整修工程款，將膠條未更換情事告知王達 ，並請求渠先予通融辦理

驗收及請款；驗收過程中， 王達明知驗收結果與契約規定不符 ，卻對主驗人隱瞞未更

換車廂門窗膠條之事實，並在驗收記錄填載 「 廠商依契約完成履約標的及驗收合格 」

等不實內容，由山城縣鐵路管理局撥款 88 萬餘元給 A 工程行，圖利 A 工程行未施作門

窗膠條約 10 萬餘元之不法利益並損害該採購契約執行之正確性 。

事實

說明

本案王達為採購標案承辦人員，就契約內容、施工規範、廠商施工內容及進度均應掌握，

然其明知該車輛之門窗膠條更換工程未依約完成，仍以不實事項申請驗收， 亦未在驗收紀

錄核實記載該未完成施作之事實，致使 A 工程行負責人吳進獲得不法利益 。

案經檢察官提起公訴，法院判決王達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6條第1項第4款對主管事務圖利

罪、刑法第 216 條、第 213 條之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公文書罪處有期徒刑 1 年 8 月 褫奪

公權 2 年被告吳進雖非公務員但與公務員共同犯對主管事務圖利罪處有期徒刑 2 年褫奪公

權 2 年 。

相關法條

一、貪污治罪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

二、刑法第 216 條、第 213 條 。

三、刑法第 216 條、第 215 條。

四、 商業會計法第 71 條第 1 款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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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小叮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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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法律百科


